
 

 

“A Fundação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informa que irá proceder à 

concessão da exploração do serviço de bar/cantina da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por concurso aberto a todos os interessados. 

As regras do concurso bem como o respectivo caderno de encargos 

podem ser obtidas na secretaria da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sita 

na Avenida Infante D. Henrique, Macau, nos dias úteis entre as 8:00 e 

as 17:45, no website da Escola - https://www.epmacau.edu.mo/, ou 

enviadas por email, caso o interessado o solicite. 

Mais se informa que as propostas devem ser apresentadas em mão 

até ao dia 22 de Julho de 2024.” 

 

“澳門葡文學校基金會通知，將以面向所有有興趣人士之公開招

標方式批給澳門葡文學校餐吧/飯堂服務的經營權。 

招標規則及承投規則可於工作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向澳

門葡文學校辦事處（位於澳門殷皇子大馬路）索取、瀏覽學校網

頁（https://www.epmacau.edu.mo/）獲取，或在有興趣人士提出

申請的情況下透過電郵發送。 

提請注意，標書須於 2024 年 7 月 22 日或之前親手遞交。” 

 

  

https://www.epmacau.edu.mo/


澳門葡文學校餐吧/飯堂服務之經營批給 

 

程序 

1. 標的 

本程序的標的為澳門葡文學校餐吧/飯堂服務之經營批給。 

2. 招標實體 

澳門葡文學校基金會，位於澳門殷皇子大馬路，電話為 28510605，電子郵箱為

epmacau@macau.ctm.net。 

3. 遞交標書之方式 

3.1. 標書應由下列文件組成： 

a) 投標人就承投規則內容之接受聲明，須註明日期並由投標人本人或具權力使其承擔

責任之人簽署，且其內須提供投標人之認別資料，指明其姓名、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或法人編號、居所或住所地址； 

b) 說明書，其中包括： 

1) 相關領域的業務經驗； 

2) 用於提供服務的人力資源數量； 

3) 投標人擬在餐吧/飯堂提供的產品清單及相應單價； 

4) 午餐價格；以及 

5) 認為對評標屬必不可少的其他資料，尤指整個膳食烹飪和供應過程中的有效質

量證書、針對餐牌編製方式的說明，以及是否存在後備廚房。 

提出的價格應包括所有費用，特別是運輸、人力、食材、非食品消耗品及其他費用。 

3.2. 每一投標人只可遞交一份標書。 

3.3. 投標文件須用葡語或英語撰寫，以紙本遞交，裝入不透明之封套，在封面上應寫

明“澳門葡文學校餐吧/飯堂經營”字樣，並註明投標人之姓名或公司名稱。 

3.4. 標書須於 2024年 7月 8日至 22日期間親手交至澳門葡文學校秘書處。 

3.5. 招標實體得隨時要求投標人就其所作聲明提供證明文件。 

4. 評標 

4.1. 由招標實體指定的三名成員組成的評審團將評議標書，並在 2024年 7月 30日或之

前通知中標者。 

mailto:epmacau@macau.ctm.net


4.2. 評標時，將尤其考慮下列標準，其所佔比重為： 

a) 相關領域的經驗——10%； 

b) 服務質素保證（包括膳食供應管理方案、構思和烹飪理念、質量證書及後備廚房）

——20%； 

c) 餐吧/飯堂所提供之產品的價格和午餐價格——50%； 

d) 人力資源數量——20%。 

4.3 對評審團之決定，不得提起上訴，但得於中標通知發出後五（5）日內以書面方式

向招標實體提出聲明異議。 

5. 磋商 

不得就標書進行磋商。 

6. 對程序疑問之澄清 

6.1. 關於程序的澄清申請應於標書遞交期的首五（5）日內以書面形式交至澳門葡文學

校秘書處，以遞交予招標實體。 

6.2. 有關澄清最遲將於 2024年 7月 17日作出。 

6.3. 更正程序中的錯誤和遺漏屬招標實體的權限。 

7. 合同擬本 

7.1. 在判給前，合同擬本將送至中標者，以便其在五日內發表意見。 

7.2. 如在上述期限內無發表意見，則擬本視為已獲核准。 

8. 民事責任保險 

中標者須為餐吧/飯堂服務使用者購買民事責任保險，保險金額最少為澳門幣壹佰萬元

整（MOP 1,000,000.00）。中標者應向招標實體提交保險副本；否則，招標實體有權單

方解除合同。 

9. 補充法例 

就澳門葡文學校餐吧/飯堂服務之經營批給合同的形成及執行，可適用澳門現行民法，

但不影響與業務有關的法律及規章性規定之適用。 

10. 其他 

關於更健康膳食的 “最佳做法”，建議可參閱葡萄牙教育部發佈的《學校餐牌和飯堂

指南》以及《學校自助餐指南》，詳情請查閱： 

https://alimentacaosaudavel.dgs.pt/modificacao-da-oferta-alimentar/orientacoes-oferta-

alimentar-nas-escolas/ 。 

https://alimentacaosaudavel.dgs.pt/modificacao-da-oferta-alimentar/orientacoes-oferta-alimentar-nas-escolas/
https://alimentacaosaudavel.dgs.pt/modificacao-da-oferta-alimentar/orientacoes-oferta-alimentar-nas-escolas/


 

1 
 

承投規則 

一、一般條款 

1. 標的 

1.1. 本承投規則確立了澳門葡文學校（以下簡稱為“學校”）餐吧/飯堂的經營制度，

包括適用於將與中標者簽訂的合同之條款和條件。 

1.2. 在履行合同時，應按以下順序遵守： a) 將簽訂的合同條款，包括本承投規則的規

定； b) 與本承投規則有關的澄清和更正； c) 中標者的標書以及其相關說明。 

2. 期限及移轉 

2.1. 經營權的批給期限為兩年，自合同簽訂日起計，可延長一年。 

2.2. 經營權不得移轉，任何相關行為或合同均屬無效。 

3. 中標者的義務 

3.1. 在履行合同時，中標者必須： 

a) 根據本承投規則的特別條款，並依照餐吧/飯堂的功能進行經營，以提供優質服務； 

b) 遵守所有適用於其業務的法律及規章性規定； 

c) 確保對其負責的場所進行監控並確保其安全； 

e) 保持所用設施的完好和清潔； 

f) 保持學校擁有的設備處於完好狀態，設備清單將作為批給合同的附件； 

g) 將任何可能導致空間損壞或危及其安全條件和正常運作的情況通知招標實體； 

h) 允許招標實體或其指定的人員充分且無條件地進入其使用的空間，以便監察合同義

務和適用的法律及規章性規定之履行情況以及所提供服務的質素； 

I) 遵守學校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現行規範及規章。 

3.2. 在餐吧/飯堂內只可使用學校發出的預付卡付款。 

3.3. 在餐吧/飯堂營業時間之外，學校可使用中標者所用空間的設施和家具開展其他活

動。 

4. 招標實體的義務 

4.1. 在履行合同時，招標實體必須： 

a) 確保中標者及其員工在合同有效期內使用餐吧/飯堂設施，除非出現突發事件或不可

抗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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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其所了解的任何可能影響業務正常開展的情況通知中標者； 

c) 確保其因應履行合同或關於履行合同所了解的與中標者有關之所有技術和非技術、

商業或其他文件均屬保密； 

d) 及時回覆中標者的來函； 

e) 履行合同規定的所有其他義務。 

5. 水電 

5.1. 水電由學校供應。 

5.2. 中標者應採取避免浪費和不必要消耗水電的做法。 

6. 工程 

中標者不得進行任何改建、改善或改造空間的工程，但偶然維修不在此列，而該等維

修必須事先獲得招標實體的准許。 

7.合同之解除 

7.1. 在不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下列情況構成招標實體解除合同的

正當原因： 

a) 未遵守本承投規則的特別條款； 

b) 屢次不遵從招標實體就餐吧/飯堂的運作和服務質素所發出的指示和建議； 

c) 中標者嚴重或屢次不遵守適用的法律或規章性規定； 

d) 連續或間斷放棄或不經營餐吧/飯堂超過三（3）天； 

e) 未經招標實體准許將其地位移轉給第三人； 

f) 將餐吧/飯堂及相關設備用於合同規定以外的目的； 

g) 關閉餐吧/飯堂，出現突發事件或不可抗力情況除外； 

h) 違反保密義務； 

i) 損壞設施，但因經營業務造成的正常損壞除外； 

j) 實施妨礙合同正常履行的故意或過失行為； 

k) 不符合衛生、健康和安全條件； 

l) 反對檢查、審查或監察； 

m) 偏離合同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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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合同依上款規定解除，中標者無權要求任何賠償。 

8. 設備 

8.1. 批給開始時，設施和設備將移交予中標者，其將成為學校擁有之該等資產的保管

人。 

8.2. 批給因期限屆滿或解除效力而結束時，中標者必須按其收到時的狀況交還設施和

設備，並負責維修或更換任何無法按原狀交還的設備。 

8.3. 中標者不得透過安裝與空間功能不符的其他設備或家具來改變餐吧/飯堂的特徵。 

9. 營業時間及期間 

9.1. 餐吧/飯堂在學期和考試期間的工作日營業。 

9.2. 餐吧/飯堂在中斷授課期間和暑假期間暫停營業。 

9.3. 餐吧/飯堂在工作日的營業時間為 7:30 至 17:00。 

9.4. 午餐供應時段為 12:30 至 14:00。 

10. 服務之連續性和規律性 

10.1. 中標者應保證為確保連續且規律地向使用者提供服務所需的條件。 

10.2. 為著上一款的效力，學校的學生、教學人員和非教學人員被視為餐吧/飯堂的使用

者。 

11. 其他業務 

11.1. 中標者可從事承投規則或作為其組成部分的程序文書內未載明的業務，但以該業

務屬對構成合同主要標的之給付的補充或附加業務者為限。 

11.2. 上款所述業務須事先獲得招標實體的准許。 

12. 人員 

12.1. 中標者負責僱用和調配餐吧/飯堂運作所需的工作人員。 

12.2. 中標者確認其所僱用的工作人員與其之間具有法律上的聯繫，因此，相應勞動權

不得對抗招標實體。 

12.3. 在將於餐吧/飯堂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到崗前，中標者必須向招標實體提供該等人

員的刑事紀錄以及可證明其良好健康狀況的最新醫療證明。 

12.4. 在午餐期間，學校負責監管餐吧/飯堂設施範圍內的學生。 

13. 中標者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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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標者的報酬僅為經營餐吧/飯堂所得的財務成果，其不得向招標實體收取任何費用、 

成本或報酬。 

14. 因中標者承擔之義務而產生的開支 

因中標者承擔之義務而產生的開支，尤其是工資和向供應商作出的付款，全權由中標

者負責，不得向招標實體收取。 

15. 損失及損壞 

15.1.對因落實經營或與其有關的損失或損害，以及因人身傷害、疾病、永久性及暫時

性障礙而產生的費用，由中標者獨自擔負責任。 

15.2. 在合同有效期內，中標者全權彌補及賠付第三方（包括使用者及招標實體本身）

所遭受的一切損失，特別是其工作人員的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為此，須購買民事

責任保險。 

15.3. 對因突發及/或不可預見事件引致之風險，特別是餐吧/飯堂設施範圍內發生的偷

竊或搶劫，由中標者獨自擔負責任。 

16. 保密 

中標者及其任何工作人員應確保對其可能了解到的與招標實體的活動有關的任何資料

或數據作出必要的保留和保密。 

17. 突發事件或不可抗力情況 

17.1. 若因遇有突發事件或不可抗力情況而不能履行批給合同規定的義務，任何一方當

事人均無須承擔責任。 

17.2. 主張突發事件或不可抗力情況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將該等情況告知另一方，並說明

理由，同時告知預計可恢復正常運作的時間。 

18. 合同之簽署 

合同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均須經適當簽署及加蓋澳門葡文學校基金會的印章為

證。 

19. 合同——文件 

19.1. 合同由相應條款及其附件組成。 

19.2. 將簽訂之合同同樣包括以下內容： 

a) 招標實體對承投規則中錯誤和遺漏的彌補； 

b) 承投規則的澄清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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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承投規則； 

d) 獲甄選標書； 

e) 中標者對標書的說明。 

19.3. 若上款所述的文件間存在分歧，應按其中所列之次序確定優先順序。 

19.4. 若第 19.2 點提及的文件與第 19.1 點提及的文件間存在分歧，應以第 19.2 點提及

的文件為準，但中標者提出並獲招標實體接納的修改除外。 

 

二、特別條款 

1. 健康餐吧 

餐吧/飯堂出售的所有產品必須符合衛生局、市政署及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制定的規定，

不得販售紅色產品。 

2. 餐吧/飯堂供應的產品 

2.1. 本批給的標的為開展學校餐吧或飯堂經營中的典型業務，其中包括銷售以下產品：

a) 飯堂飲品，即牛奶咖啡、牛奶、巧克力奶和茶；b) 三明治、牛奶餐包和牛角包，可

夾黃油、雞蛋、芝士及/或火腿、烤肉、牛排、牛肉餅、雞肉和吞拿魚；c) 烘底方包和

多士，即半份烘底方包、一份烘底方包、芝士多士、火腿多士、芝士火腿多士和吞拿

魚或雞肉多士；d) 鹹點和西點：炸肉卷、炸角仔、馬介休球和批類；e) 乳製品，即新

鮮奶酪、液態酸奶、原味酸奶、果粒酸奶和風味酸奶；f) 飲品：花蜜果汁、天然果汁、

不含或含氣泡水；g) 不含奶油和/或內餡的低脂低糖蛋糕；h) 低脂低糖餅乾；i) 各類其

他產品，即豆漿、啫喱、水果沙拉、水果拼盤、單件水果、湯和沙拉。 

2.2. 不得販售高糖、高鹽和高脂產品。 

2.3. 不得販售含酒精飲品或高糖飲品。 

3. 午餐 

3.1. 中標者不得在餐吧/飯堂設施內烹飪午餐，而須在學校外的適當設施內烹飪。 

3.2. 餐食必須在當天以保存良好且品質優良的食材烹飪，其中須正確運用烹飪技術，

並且符合學校每月核准的餐牌。 

3.3. 餐食（包括麵包和水果）須用不裝載任何其他類型產品的車輛運輸，並裝在衛生、

密閉和恆溫的容器中，運輸過程中避免日曬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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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湯和菜餚必須分別裝在不同的容器中運輸，餐食的運輸條件必須保證其在分發地

點的質素、溫度和良好外觀。 

3.5. 未經學校事先准許，餐牌中不得出現本承投規則中未提及的食品。 

3.6. 當月餐牌須至少提前五日送至學校，以供核准和更改登記。 

3.7. 餐食必須符合健康、均衡和多樣化的飲食規則。因此，餐食的構成應如下： 

a) 湯——必須符合以下標準：i) 包含至少三種蔬菜，以薯仔或南瓜打底，而此兩種食

材不應包含在蔬菜組中；ii) 每周至少含有一次完整蔬菜；iii) 每週含有一次乾豆類；iv) 

用橄欖油調味；和 v) 每個學生將獲得大約 250 毫升的量。 

b) 菜餚——必須符合以下標準：i) 魚和肉必須交替供應，同一周不得重複供應同一種

肉；ii) 必須考慮在餐牌中加入適當的熟蔬菜或生蔬菜；iii) 供應的魚不能含有魚刺；iv) 

供應的肉必須去皮及去掉可見肥肉； v) 應避免導致/造成骨頭斷裂的步驟，這些步驟可

能對使用者構成危險；vi) 基本主食，如米飯、麵食和薯仔，應交替供應（每樣每週供

應不超過兩次），並且每周至少供應一次豆類或穀物；vii) 在烹調肉類或魚類菜餚時，

如需添加橄欖油，必須使用特級初榨橄欖油；viii) 蔬菜和沙拉應佔盤子的 1/4，且只能

用橄欖油、醋和少量的鹽調味；ix) 不得連續幾日重複相同的主食； x) 每月只得供應一

次油炸食品，使用此烹飪方法時應優先選擇魚類。 

c) 甜點——必須符合以下標準： i) 在一週五日工作日中的四日，必須供應新鮮且未加

工的水果（同一週至少有三個不同品種，且不得連續幾日重複）；ii) 甜點（甜品/蔬菜

啫喱/牛奶冰淇淋/酸奶）只能在不供應油炸食品時每週出現一次，最好是在主菜是魚

類的日子；iii) 根據一年中的不同季節，必須提供時令水果，且須在餐牌上說明所提供

水果的種類；iv) 在水果和甜品/酸奶中始終作擇一選擇，當甜點是水果時，不供應甜品

/酸奶； v) 對於每週只能供應一次的熟水果或烤水果，其烹飪過程中不應加入糖或果醬；

vii) 禁止使用即食甜點，但巧克力慕斯和啫喱除外，其必須完全來自植物； 

d) 礦泉水（唯一允許的飲品）； 

e) 麵包——必須是雜糧包。 

3.8. 如家長要求提供素食，則中標者必須編製素食餐牌，並提交予學校核准。 

4. 食品原料 

4.1. 膳食中使用的食品必須由具備適當許可的供應商提供。 

4.2. 因應生鮮或冷凍食品，使用適當的設備進行包裝。 

4.3. 食品的運送時間不得與學生的休息時間及午餐時間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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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價/價目表 

5.1. 餐吧/飯堂供應的產品和午餐的價格以中標者提交的標書中載明的價格為準。 

5.2. 餐吧/飯堂供應的產品價格必須低於市場價格。 

5.3. 在合同有效期內的第一年，午餐價格不得超過澳門幣陸拾元整（MOP 60.00）。 

5.4. 餐吧/飯堂的收費價格可依消費價格的變動每年更新。 

6. 投訴簿 

6.1. 中標者須為使用者提供記錄投訴的簿冊。 

6.2. 中標者必須向招標實體通報所接獲的任何投訴、其對使用者的答覆以及調查和或

許已經採取的其他措施的結果。 




